关于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国有资产交易在一体化平台实行全程电子化的通知
吉政数联〔2023〕9号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各公共资源交易运行服务机构：
按照全省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平台全面运行工作安排，经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局、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国资委共同研究，决定在全省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国有资产交易领域实行全程电子化。现将有关工作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程电子化交易方式及时间安排
（一）交易方式。在全省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平台采用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采用挂牌方式实行国有资产交易。
（二）时间安排。为积极稳妥推进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国有资产交易全程电子化，在试运行基础上推动全省全面运行。2023年9月28日—10月20日在省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长春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试运行。从2023年10月21日起，在全省全面运行。
二、全程电子化交易原则
按照国家确定的事权管理要求，全省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国有资产交易实行属地交易原则，在属地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及其确定场所开展交易活动，实现应进必进。
按照《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国资委32号令）、《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操作规则》（国资发产权〔2009〕120号）、《关于企业国有资产交易流转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发产权规〔2022〕39号）要求，省国资系统企业国有资产交易按其规定规范实施，采取信息化对接方式纳入全省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平台，实现全程电子化。
从本《通知》发布之日起，在长春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开展的省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以市场化方式出售、出租业务回归吉林省省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开展交易活动。
三、全程电子化交易规程
土地使用权出让人、竞买人，矿业权交易出让人、受让人、竞买人和竞得人，国有资产交易主体以及交易服务机构按照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国有资产交易规程开展权益类资产交易活动。（详见附件）
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局、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国资委结合实际，依据部门职责，共同研究制定对应领域交易管理实施办法。
四、全程电子化保障措施
   （一）由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局牵头，建立与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和省国资委联动机制，及时掌握解决各地在交易活动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政策业务问题由省级行政监督管理部门依照职责把关，系统技术问题由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局及时解决，有力保障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国有资产交易在一体化平台规范、高效开展。
（二）各级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财政、自然资源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强对本地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国有资产交易全程电子化调查研究和业务指导，形成工作清单，及时向省级对口主管部门反映交易运行情况，提出工作建议，确保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国有资产交易在一体化平台高质量运行。
（三）出让人、受让人、竞买人、竞得人和国有资产交易主体以及交易服务机构要密切关注交易系统运行情况，及时向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局反馈报告交易活动中遇到的技术障碍，以便有针对性地及时优化一体化平台交易系统功能，更加方便出让人、受让人、竞买人、竞得人和国有资产交易主体以及交易服务机构高效快捷开展交易活动。
 
附件：1.吉林省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平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挂牌出让网上交易操作规程（试行）
2.吉林省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平台矿业权拍卖、挂牌出让网上交易操作规程（试行）
3.吉林省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平台国有资产交易操作规程（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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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     吉林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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